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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举办“消法新十年”消费维权沙龙
□肖素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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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合法权益 激发消费活力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来
临，为共同探讨和提升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律服务质量，3 月 7 日下午，我市
专门举办“消法新十年”消费者法律维
权沙龙，活动现场举行了市律师协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服务中心签约仪
式，并为法律服务中心律师颁发聘书。

“签约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服务中心，既是顺应新时代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的需要，也是创新消费维
权模式、拓宽消费维权渠道、提升消费
维权效能的重要举措。”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四级调研员、市消保委副主任朱
月明说，要在高起点上谋划，以崭新姿
态开启消费维权新征程，当好消费维
权的“守护者”和“代言人”，发挥行政
职能和社会监督优势互补，进一步促
进和扩大消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的立法宗旨正是为了保护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
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市司
法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永忠表示，要
积极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消费
者合理消费，帮助消费者解疑释惑，营
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共同服务于盐
城市消费维权事业。

在签约仪式和颁发聘书后的互动
交流环节，与会代表围绕“消法新十
年”的主题和工作要点，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见解和经验，共同谋划推动消费
者权益保护事业高质量发展。“保护消
费者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必须不断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司法保
护、行政保护、行业自律、消费者组织、
新闻媒体监督，需要全社会和广大消
费者的共同努力。”市市场监管局消保
处处长、市消保委副主任兼秘书长郝
爱斌说，市消保委将致力打造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朋友圈”，进一步建立与
社会各界的沟通协作机制，畅通联络
渠道，引导消费者依法维权、理性维
权，顺应消费者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
要，让广大消费者在消费时有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与人民群

众生活息息相关，假冒伪劣产品、食品
药品安全领域的犯罪活动，严重危害
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市检察院
第六检查部主任吴斌说，检察机关将
在严厉打击违法犯罪行为的同时，以
公益诉讼检察职能护佑百姓消费安
全，打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合拳”，为
消费者筑起一道权益保护防线。

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潘
虹从处理过的案件为切口，强调消费

者要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院
依法公正高效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纠
纷案件，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督促经
营者合法经营，维护健康有序的消费
市场环境。

市律师协会民商委副主任曾浩向
与会人员介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
服务中心的情况。他表示，开展多领
域、深层次、全方位消费领域法律服务
工作，是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
权益保护法》的基本要求，是建设“大
消保”平台理念的实践和支持，也是消
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和成效的有效
提升。消费者保护法律服务中心的职
责就是为消费者提供消费争议纠纷咨
询、调解和诉讼支持。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市场的发展、
竞争环境的改变，涉及消费者维权的
案例不计其数，法律武器对消费者权
益保护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要统
筹盐城地区的法律服务力量，深化高
水平法律服务合作，营造一流法治化
服务环境，为促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工
作的高质量发展再谋新篇。

本次活动由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
员会、市律师协会、
江苏消费网共同主
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市司法局、市
公安局、市检察院、
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单位相关负责人应
邀参加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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